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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002309              证券简称：*ST中利     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4-130 

 

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召开情况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2024 年 11 月 8 日，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收到

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（以下简称“苏州中院”）送达（2024）苏 05破 50号

《民事裁定书》，苏州中院裁定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。同日，公司收到苏州中

院下达的（2024）苏 05 破 50 号《决定书》，指定由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清算组担任公司管理人（详见公司公告 2024-113号）。 

同日，公司收到苏州中院（2024）苏 05 破 50号《公告》：债权人应在 2024

年 12 月 3 日前向管理人申报债权，并定于 2024 年 12 月 4 日上午 9 时召开第一

次债权人会议（详见公司公告 2024-117号）。 

2024 年 12月 4日上午 9时，公司重整阶段第一次债权人会议顺利召开。现

将本次会议召开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会议召开及出席情况 

（一）会议召开情况 

1、会议召开时间：2024年 12月 4日上午 9时。 

2、会议召开形式：网络会议形式。 

3、网络会议通道：债权人网络会议平台。 

（二）会议出席情况 

本次会议的出席人员包括合议庭成员、管理人成员、债权人会议主席代表、

公司代表、公司职工代表、审计机构代表、评估机构代表、财务顾问代表。 

二、会议议程及表决事项 

（一）会议议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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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人民法院指定债权人会议主席； 

2、人民法院为债权尚待认定的债权人临时确定债权额； 

3、管理人介绍《重整计划（草案）》及表决须知； 

4、管理人作管理人阶段性执行职务工作报告； 

5、管理人作关于提请债权人会议核查债权的报告； 

6、管理人宣读以非现场形式核查债权的说明； 

（二）表决事项 

表决《重整计划（草案）》； 

三、会议表决情况 

债权人应当在规定时间内进行表决，管理人将在统计完成表决情况后通报公

司，由公司及时依法披露。 

四、风险提示 

1、公司被苏州中院裁定受理重整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的

相关规定，公司仍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法院宣告破产的风险。如果公司被宣告破

产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的相关规定，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

上市的风险。 

2、公司已被叠加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（详见 2024-042、2024-

051、2024-113号公告）。 

3、公司未能按照责令改正要求在六个月内清收 18.05亿元（含违规担保 1.12

亿元）被占用资金，公司股票自 2024 年 11 月 11 日开市起已经被实施停牌，停

牌期限不超过两个月，公司拟在破产重整程序中积极完成资金占用的整改。公司

正在积极推进重整的各项工作，资金占用的整改完成存在不确定性。 

4、公司重整计划能否在 2024年底顺利实施完成存在不确定性。若重整计划

未按期完成或者重整实施效果未达预期，公司在 2024 年度报告披露后，可能会

触及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中有关财务类强制退市的相关规定，敬请

广大投资者注意风险、理性投资。 

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证券时报》《证券日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和巨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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资讯网（www.cninfo.com.cn)，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

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江苏中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年 12月 5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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